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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》─ 第 8 章

入境事務處︰執法科的運作

撮要

1 . 入 境 事 務 處  (入 境 處 ) 負 責 對 出 入 境 香 港 的 人 士 施 行 管

制 。 訪 客 及 外 地 勞 工 須 遵 守 入 境 處 根 據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 5

章 ) 訂 定 的 逗 留 條 件 。 入 境 處 執 法 科 負 責 制 定 及 執 行 有 關 調 查

違 反 入 境 法 例 罪 行 的 政 策 。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執 法 科 的 運 作 進 行 審

查。

審閱 違反入境 法例罪行 的投訴

2 . 審 閱 投 訴 個 案 執 法 科 的 投 訴 處 理 主 任 負 責 把 違 反 入 境

法 例 罪 行 的 投 訴 分 類 為 緊 急 個 案 及 其 他 個 案 。 緊 急 個 案 會 交 由

各 調 查 組 採 取 即 時 行 動 ， 其 他 個 案 則 交 由 投 訴 審 核 委 員 會 按 照

一 套 準 則 進 行 審 閱 。 符 合 準 則 的 個 案 (即 被 審 閱 為 須 調 查 的 個

案 ) 會 指 派 予 各 調 查 組 跟 進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入 境 處 並 沒 有 指

引 以 協 助 確 保 投 訴 的 分 類 是 按 照 管 理 人 員 的 準 則 和 前 後 一 致 。

此 外 ， 審 閱 準 則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訂 立 以 來 一 直 未 予 檢 討 。 審 計 署

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︰ (a ) 就 投 訴 個 案 分 類 為 緊 急 個 案 及 其 他

個 案 制 定 指 引 ； 及 (b ) 因 應 已 轉 變 的 情 況 ， 定 期 進 行 檢 討 ， 以

確保審閱投訴以進行調查的準則仍然適用和恰當。

3 . 審 閱 為 須 調 查 個 案 的 調 查 規 定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

日 ， 經 審 閱 為 須 調 查 但 仍 未 展 開 調 查 或 仍 在 調 查 的 個 案 共 有

3 969 宗，很多是經過多年但仍未完結的個案。審計署進行抽查

並 發 現 ： ( a ) 有 些仍 未 展 開 調 查 的 個 案 並 沒 有 按 照 既 有 的 規 定 ，

向 投 訴 審 核 委 員 會 匯 報 ； ( b ) 對 於 一 些 已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的 個 案 ，

委 員 會 並 無 指 定 進 行 調 查 的 限 期 ； 及 ( c ) 為 確 保 所 有 已 完 結 個

案 均 已 獲 委 員 會 妥 為 批 准 而 訂 立 的 抽 查 規 定 ， 沒 有 得 到 嚴 格 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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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︰ (a )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處 理 尚 未

完 結 的 積壓 個 案 ，特 別 是 經 過 多 年 但仍 未 完 結的 個 案 ； (b ) 加 強

監 管 已 指 派 予 調 查 但 一 直 未 有 展 開 調 查 的 個 案 ； 及 ( c ) 採 取 措

施，以確保對已完結個案的監管有效地執行。

4 . 緊 急 個 案 的 調 查 規 定 入 境 處 沒 有 清 楚 訂 明 ， 被 投 訴 審

核 委 員 會 審 閱 為 須 調 查 個 案 的 調 查 規 定 ， 是 否 也 適 用 於 緊 急 個

案 。 現 時 ， 調 查 組 沒 有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未 展 開 調 查 的 緊 急 個 案

( 雖 然 這 是 被 審 閱 為 須 調 查 個 案 的 一 項 調 查 規 定 )。 審 計 署 進 行

抽 查 ， 發 現 有 些 緊 急 個 案 沒 有 在 一 星 期 內 展 開 調 查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︰ (a ) 訂 明 緊 急 個 案 的 調 查 規 定 ； (b ) 檢 討

其 他 緊 急 個 案 ， 以 了 解 是 否 有 延 誤 展 開 調 查 的 情 況 ， 並 找 出 延

誤 處 理 這 些 個 案 的 原 因 ； 及 ( c )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緊 急 個

案可盡快獲得處理。

訪客 從事非法 僱傭工作 的調查

5 . 就 個 案 訂 定 優 先 次 序 入 境 處 就 訂 定 個 案 調 查 的 優 先 次

序 發 出 指 引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 進 行 抽 查 ， 發 現 並 無 任 何 文 件 證 明

個 案 曾 獲 訂 定 優 先 次 序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採 取 措

施 ， 以 確 保 各 調 查 組 根 據 入 境 處 的 指 引 ， 就 違 反 入 境 法 例 罪 行

的投訴個案訂定調查優先次序。

6 . 策 劃 執 法 行 動 在 調 查 個 案 時 ， 入 境 處 人 員 會 採 取 執 法

行 動 ， 蒐 集 證 據 以 便 提 出 檢 控 。 儘 管 周 詳 的 策 劃 是 行 動 成 功 的

關 鍵 ， 但 入 境 處 並 未 有 就 策 劃 行 動 發 出 任 何 指 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

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調 查 組 的 行 動 策 劃 周 詳 ，

例如發出指引及舉行經驗交流會。

7 .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由 二 零 零 四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， 被 捕 非 法 勞

工 數 目 ( 包 括 總 人 數 及 每 次 行 動 的 平 均 人 數 ) 顯 著 減 少 。 審 計

署 發 現 行 動 是 否 及 時 ， 是 影 響 行 動 成 效 的 一 項 重 要 因 素 。 審 計

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： (a ) 進 行 檢 討 ， 以 確 定 被 捕 非 法 勞

工 數 目 顯 著 減 少 的 原 因 ； 及 (b )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日 後 執 法 行

動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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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 家庭傭工 從事非法 僱傭工作 及逾期逗 留的調查

8 . 調 查 轉 介 個 案 勞 工 處 在 不 同 工 作 場 所 進 行 巡 查 時 ， 如

懷 疑 有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(外 傭 ) 從 事 非 法 僱 傭 工 作 的 情 況 ， 會 把 個

案 轉 介 予 入 境 處 跟 進 。 在 部 分 個 案 中 ， 勞 工 處 人 員 進 行 的 一 次

過 觀 察 為 時 太 短 ，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證 據 以 便 提 出 檢 控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聯 同 勞 工 處 處 長 ， 就 如 何 蒐 集 外 傭 從 事 非

法僱傭工作的證據，為勞工處人員提供額外指引。

9 . 聯 合 執 法 行 動 入 境 處 聯 同 勞 工 處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包 括

突 擊 巡 視 職 業 介 紹 所 ， 藉 以 打 擊 外 傭 從 事 非 法 僱 傭 工 作 。 審 計

署 注 意 到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期 間 ， 所 有 突 擊 巡 視 都 在

同 一 月 份 進 行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聯 同 勞 工 處 處

長 ， 確 保 有 關 聯 合 行 動 每 年 在 不 同 月 份 進 行 ， 以 更 收 突 擊 之

效。

10 . 外 傭 在 港 逾 期 逗 留 外 傭 獲 准 在 香 港 逗 留 兩 年 ， 或 逗 留

至 其 僱 傭 合 約 提 前 終 止 日 期 起 計 兩 星 期 。 根 據 入 境 處 的 資 料 ，

在 二 零 零 八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， 外 傭 逾 期 逗 留 的 比 率 約 為 1%。 審 計

署 就 逾 期 逗 留 個 案 進 行 抽 查 ， 發 現 很 多 個 案 的 逾 期 逗 留 時 間 超

過 一 年 。 審 計 署 亦 注 意 到 ， 很 多 逾 期 逗 留 個 案 是 在 警 務 人 員 查

核 身 分 時 被 發 現 。 入 境 處 有 需 要 提 升 其 電 腦 系 統 幫 助 這 方 面 的

查 核 。審計 署 建議入 境 事務處 處 長應： (a ) 繼 續 密 切監察 外 傭 在

港 逾 期 逗 留 的 情 況 ， 以 決 定 應 否 加 強 執 法 行 動 處 理 這 問 題 ；

及 (b ) 迅 速 採 取 行 動 檢 討 提 升 電 腦 系 統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便 監 察 及

識別逾期逗留的外傭。

假結 婚的調查

11 . 積 壓 的 未 完 結 個 案 為 應 付 近 年 增 加 的 懷 疑 假 結 婚 個

案 ， 更 多 入 境 處 人 員 被 臨 時 重 行 調 配 到 有 關 的 調 查 組 。 儘 管 如

此，未完結個案的數目仍然由二零零六年的 72 宗增至二零一零

年的 3 454 宗。審計署建議入境事務處處長應： (a ) 評估長遠的

人手需求 ；及 (b ) 採取額外 措施，包 括因應情 況調派更 多人手，

處理積壓而未完結的假結婚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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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調 查 個 案 入 境 處 人 員 能 否 從 未 能 成 功 檢 控 的 個 案 中 汲

取 教 訓 ， 至 為 重 要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， 所 汲 取 的 教

訓 是 以 口 頭 方 式 告 知 各 調 查 小 組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

應 透 過 正 式 途 徑 ( 例 如 發 出 部 門 指 令 和 指 引 )， 把 從 未 能 成 功

檢控的個案中汲取的重要教訓告知各有關人員。

13 . 監 管 查 核 審 計 署 進 行 抽 查 ， 發 現 有 關 入 境 處 人 員 沒 有

完 全 遵 守 既 有 的 規 定 ， 對 調 查 人 員 的 工 作 進 行 監 管 查 核 。 審 計

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對 處 內 人 員 的 調 查

工作所進行的監管查核，是按照既有的規定進行。

衡量 服務表現

14 .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就 執 法 科 的 調 查 工 作 而 言 ， 入 境 處 在

2010 - 11 年 度 管制人 員 報告中 匯 報所進 行 的調查 及 行動次 數 ， 作

為 其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 但 沒 有 訂 定 具 體 指 標 衡 量 執 法 科 的 效 率 及

效 益 。 此 外 ， 入 境 處 亦 沒 有 就 其 執 法 的 工 作 訂 定 任 何 服 務 表 現

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應 考 慮 訂 定 ： (a ) 服 務 表 現 指

標 ， 以提供 執 法科調 查 工作的 效 率和效 益 的資料 ; 及 (b ) 有 關 調

查工作的服務表現目標，藉以幫助激勵員工並加強問責。

當局 的回應

15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一年四月


